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薪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中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173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薪菱犯醫療法第一零六條第三項之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水果刀壹把，沒收。

　　犯罪事實

一、王薪菱於民國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

○區○○路0號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

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中國附醫護理師蘇閔頤前往急診室

為王薪菱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王薪

菱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蘇閔貽便為王薪菱拔針，拔針

後王薪菱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蘇閔貽先用左手壓

緊該處止血，此時王薪菱因不滿蘇閔貽之醫療作為，竟基於

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恐嚇危害安全之犯

意，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1把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

尖之水果刀（下稱本案水果刀），使蘇閔貽心生畏懼，致生

危害於安全，蘇閔貽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王薪菱之左手，並

伸出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

果刀仍在王薪菱右手中，蘇閔貽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

院內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王薪菱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

刀，並交付護理師辜惠玲。

二、案經蘇閔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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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薪菱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從包

包內掏出本案水果刀之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醫療法第106

條第3項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蘇閔貽一直屌兒啷噹，我沒

辦法才會說我有帶刀子，我用口罩的袋子裝裡面還有口罩夾

住，洗腎是打2個洞而已，她給我打3個洞還放血，且洗腎轉

彎回來流血她還壓很大力，我斷手斷腳是要恐嚇什麼，我連

1瓶飲料要拿起來丟都丟不出去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

稱：被告平日常妄想有人要加害於被告，故在包包內放置1

把用口罩包裝的小水果刀防身，當日因拔針失血過多，告訴

人又嘻皮笑臉、漫不經心地處理被告之失血情況，被告一時

心急，才會對告訴人說「我有刀」，告訴人反譏「妳敢拿出

來試試看，我就告妳」，被告才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

但其用意應是在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另從告訴人事發後

的臉書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經查：

（一）本案無爭議之事實經過：

　　　被告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

○○路0號之中國附醫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告訴人前

往急診室為被告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

許，被告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告訴人便為被告拔

針，拔針後被告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告訴人先

用左手壓緊該處止血，此時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作為，遂

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本

案水果刀，告訴人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被告之左手，並伸

出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

果刀仍在被告右手中，告訴人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

院內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被告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

刀，並交付護理師辜惠玲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

供述在案，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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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偵卷第17頁）、現場監視

器影像畫面截圖（偵卷第41—45頁）、告訴人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透析護理師執業執照（偵卷第47頁）、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文正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偵卷第53—63頁、第

85頁）、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見本

院卷第207―208頁）附卷可參，以上事實並無疑問。

（二）關於被告以上所為是否構成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刑法第

305條之犯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113年3月4日那

天接到腎臟科醫師的醫囑說被告有透析的急症，她要立刻

在急診室進行洗腎，我照被告指定的部位去上針，打下去

後因為她的左手動了，那支針就插出去，當我發現時是立

即把那支插出去的針拔掉，並用手進行加壓止血，幫她綁

止血帶後，趕快幫她撕3M膠布，因為要幫她貼住傷口，安

撫好她後，我就說「那我可以再打一次了嗎？」，她說

「好」，我就再幫她打另外一針才能進行透析治療，過程

中我們有些爭論，沒過多久被告就說「我不要洗了，我要

收針」，我說「我幫妳收針」，我也跟腎臟科醫師報告被

告今天只洗了2小時08分，那我收掉，結束治療，腎臟科

醫師同意後我才能幫她把治療結束掉，我在結束拔針時，

因為本來洗腎廔管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

話，我們就要進行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

後，我發現她動脈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

先幫我把貼得很醜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

處理她流血的問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

知道她貧血很嚴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

說「妳都不用叫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

沒有人可以幫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

「沒關係，我先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

她說「妳到底要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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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幾次，妳要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

幫她壓止血的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

了，妳兇什麼兇，妳為什麼要打我？」，被告就在包包裡

翻一翻、翻一翻，然後刀子就拿出來了，她就是朝我的方

向揮過來，那時她把刀拿出來揮的時候，外面好像包著口

罩再加紙，但刀尖有露出來，很明顯讓人家知道那就是

刀，所以她朝我揮過來的時候，我有下意識要躲，也因為

我旁邊還有其他病人及同仁，我怕她傷害到其他人，所以

我本來作勢要奪刀，但我沒有奪到刀，我只有拿到外面那

一層，我奪到的是殼，所以我才下意識用另一隻手去抵

著，不要讓她再揮過來，也不要讓她再去傷到其他人，我

在奪刀時也順勢躲到她頭上，因為我也不想自己被砍到，

我就喊說「病人拿刀，幫我叫警衛」，其他人才衝上來幫

我把刀奪掉，被告這些行為會讓我感到害怕，我聽到她的

有恃無恐，她覺得我沒有證據，她也覺得我做的不好，所

以她才會有這個行為，帶來的恐懼就是，我在之後幫其他

病人做治療，哪怕那個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

是要動手打我，因為有些病人抓癢其實是要抓反方向的

癢，而剛好那個方向就是我站著在操作機器的那邊，被告

的那個動作之後，導致我不太敢跟病人講話，因為我怕我

講錯話，或是講了什麼病人不理解，病人就又要動手打

我，或是病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其他病人是

要動手打我，這件事情之後，我連自己想要煮飯，我也不

敢拿家裡的刀子，因為會一直夢到、想到那支刀子揮過來

的畫面，因為刀子離我很近，而且她攻擊的部位是重點部

位，是我的頭、頸部等語（見本院卷第211―217頁）。

　 2、其次，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當庭播放，勘驗結

果詳如【附件】所示（見本院卷第207―208頁）。參照告

訴人以上證詞，告訴人已明確表示被告掏出本案水果刀之

行為會使其感到害怕，甚至導致告訴人後續與其他病患互

動時均格外謹慎小心，而對照【附件】第㈢、㈣項勘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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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示，被告從包包掏出本案水果刀（即A物）後，告訴

人身體隨即往右移動，且有伸出右手嘗試將本案水果刀奪

下，可見告訴人當下確實有因被告掏刀之行為，而心生畏

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辯護人雖舉出告訴人事發後之臉書

貼文截圖，辯稱從該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

查告訴人於113年3月5日在臉書上發布貼文表示：「...我

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

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小心

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來我受不了

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妳試試

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尖）揮

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紙掉

了...」（見本院卷第199頁）。該臉書貼文中，告訴人雖

使用「開罵」一詞來形容其對被告所為之陳述，然該段文

字僅是告訴人於案發後在回憶現場狀況所為之描述，告訴

人是否心生畏懼，仍應以案發當時之客觀情境為斷，不能

徒憑告訴人事後回憶時有使用「開罵」一詞，即回溯推論

告訴人案發當下並無心生畏懼。

　 3、辯護人又辯稱，被告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用意應在

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云云。惟查，依【附件】所示勘驗

結果，告訴人當時並無任何攻擊、傷害被告之舉動，何來

被告防身可言？依卷附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

書（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被告雖有極重度身

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調症，然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均能清楚理解並答覆本院提問，可見被告主觀上應已知

悉掏出本案水果刀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然因被告不滿告

訴人之醫療作為，被告仍執意為之，是被告有恐嚇告訴人

之主觀犯意，足堪認定。

　 4、基上，被告所為構成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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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⑴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以恐嚇方法

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⑵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

害安全罪。

（二）罪數：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

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之以恐嚇

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斷。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之醫療作為，卻不以理性、和

平之方式與告訴人溝通，竟任意掏出本案水果刀恐嚇告訴

人，不僅嚴重妨害醫護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更使告訴人心

生畏懼，所為殊不可取；兼衡被告恐嚇之手段係以水果刀

為之，犯罪情節較單純言詞恐嚇之情形嚴重；並考量被告

所為造成告訴人心靈嚴重受創，有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

收據、員工關懷心理諮商輔導紀錄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第117―133頁、第137―139頁）；而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

人達成和解，賠償其損失；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

度不佳；惟念及被告有極重度身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

失調症，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

卷可稽（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且依卷附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被告先前並無前案紀錄，

素行尚可；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家庭經濟

狀況（見本院卷第230頁）、被告犯罪當時所受之刺激、

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就科刑範圍陳述之意見（見本院卷第

23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之本案水果刀，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茲審酌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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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情節非輕，基於預防犯罪之考量，爰依刑法第38條第

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掏出本案水果刀外，尚有以言詞對告訴人

恐嚇稱：「你把我放血幾次，你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

捅你」、「你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

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

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

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

有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辯稱：我當時沒有對告訴

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

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

稱：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其證據無非係告

訴人片面之指訴，並無其他積極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等語。

經查：

（一）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

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

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

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

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

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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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

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30分上

班，大概11時45分接到腎臟科值班醫師派遣我至急診室幫

被告做洗腎醫療行為，被告是長期洗腎對象，且常常對我

們謾罵，但我們皆順著她的意思，今天我幫被告進行洗腎

醫療行為的時候，一開始也是順著她的意思，但她仍不滿

意，且持續謾罵，後來被告說她不想洗腎了，我就立刻把

血輸回她的身體，並幫她拔針，拔完針後，我用洗腎用的

止血帶壓住她拔針的地方，她就說他本來舊的傷口要貼膠

布，但我看她拔針的地方流血滿快的，所以就用手緊急壓

住止血，然後她就一直罵我說「妳要把我放血幾次，妳這

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我就說「你敢做就試試

看，我就告你」，她的右手就從她的包包拿出1把好像是

用報紙包著的刀子，並說「妳以為我不敢捅妳嗎？」我看

得到刀尖，我本來要把她的刀拿下來，報紙就掉下來，她

就拿刀揮過來等語（見偵卷第31―33頁），復於本院審理

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在結束拔針時，因為本來洗腎廔管

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我們就要進行

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我發現她動脈

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幫我把貼得很醜

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理她流血的問

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道她貧血很嚴

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妳都不用叫

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

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關係，我先

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妳到底要

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幾次，妳要

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壓止血的

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妳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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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妳為什麼要打我？」，她就眼睛瞪很大地說「妳這個

人怎麼那麼壞，妳就是要放我死，我告訴妳我有刀喔，小

心我捅妳」，所以我才回她說「如果妳敢捅我的話，我就

去告妳」，她刀子就拿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12―213

頁）。姑且不論告訴人於警詢時及本院審理時，就被告所

為之發言內容（粗體字部分），證述已有前後不一之情

形，以上證述均僅為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被告均予否認，

是若無其他客觀事證予以補強，不能逕採。

（三）法務部○○○○○○○○○職員李念庭於本院審理時到庭

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

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只剩

下口罩的那位，我當時站在該處有目睹病患跟醫護發生衝

突，我們一開始是坐在防火門旁的2張椅子戒護收容人，

然後就有聽到護理師說有人拿刀，我們就站起來看，被告

那晚其實一直都很躁動、很吵，被告有罵人，罵什麼我有

點忘記了，但知道一整晚都是在罵人，罵的對象都是醫護

人員，我聽到「有人拿刀」後，看到她們叫保全來，我沒

有記憶有聽到被告對醫護人員罵什麼類似恐嚇的話，因為

不會注意她在罵什麼，就是知道她有在罵等語（見本院卷

第221―223頁）。另法務部○○○○○○○○○職員謝耀

濱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

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

圖中，我是左方露出額頭的那位，我當時有看到病患跟護

理師有爭執，詳細衝突過程我不大記得，就是他們有一些

爭執，我站在那邊戒護人犯時，因為有一段距離，時間又

隔那麼久，沒有印象有無聽到被告跟醫護人員有什麼言語

上的衝突或爭執，關於是否有聽到被告有對醫護人員講什

麼恐嚇的話，因為有一段距離，沒有聽得很清楚等語（見

本院卷第224―226頁）。由此可知，證人李念庭、謝耀賓

均未聽聞被告有對告訴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

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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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四）再者，【附件】所示勘驗結果並無聲音，因此無法聽聞被

告當時對告訴人所為之發言。此外，告訴人雖於臉書上發

文表示：「...我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

次！妳這個惡毒的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

幹嘛！！』『小心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

說，後來我受不了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

兇！』『妳敢妳試試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

著紙（露出刀尖）揮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

要奪刀，反而讓紙掉了...」（見本院卷第199頁），然此

為告訴人本人事發後之陳述，尚不足以作為告訴人證詞之

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有無

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

信心證，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

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本院就此部分本應為無

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將與本院認定

有罪之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至恒、謝宏偉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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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附件】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

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

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當庭播放偵卷第41頁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如下：

　㈠03：09：50：被告躺在病床上，告訴人站在病床邊，背對

鏡頭，身體擋住被告臉部，被告腿部上方可見1個粉色包

包。

　㈡03：09：55：被告突然伸出右手將粉紅包包往前拉，並以

右手在粉紅包包內持續翻動。

　㈢03：10：03：被告從粉紅包包取出1樣物件（下稱A物）。

　㈣03：10：05：告訴人從被告手上取走該A物之包裝，身體往

右移動，畫面中可見告訴人以左手持續按壓被告之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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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右手拿著該包裝（貌似紙類）在被告頭部上方懸空，

以之指向被告右手處，此時A物疑似仍在被告右手中。

　㈤03：10：16：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甲女）前來

病床旁，站在告訴人左側，在畫面中擋在被告臉部。

　㈥03：10：22：1名身著藍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乙女）、1

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頭髮為褐色，下稱丙女），前

來圍在病床床尾。

　㈦03：10：29：甲女將A物從被告右手中取走，立即交給丙

女，交付之瞬間可見A物似為刀類物品，丙女復將A物拿到

畫面左側某處放置，此時有1名男性護理師及1名保全陸續

圍過來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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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薪菱




選任辯護人  吳中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3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薪菱犯醫療法第一零六條第三項之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水果刀壹把，沒收。
　　犯罪事實
一、王薪菱於民國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路0號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中國附醫護理師蘇閔頤前往急診室為王薪菱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王薪菱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蘇閔貽便為王薪菱拔針，拔針後王薪菱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蘇閔貽先用左手壓緊該處止血，此時王薪菱因不滿蘇閔貽之醫療作為，竟基於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1把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水果刀（下稱本案水果刀），使蘇閔貽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蘇閔貽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王薪菱之左手，並伸出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果刀仍在王薪菱右手中，蘇閔貽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院內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王薪菱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刀，並交付護理師辜惠玲。
二、案經蘇閔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薪菱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從包包內掏出本案水果刀之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蘇閔貽一直屌兒啷噹，我沒辦法才會說我有帶刀子，我用口罩的袋子裝裡面還有口罩夾住，洗腎是打2個洞而已，她給我打3個洞還放血，且洗腎轉彎回來流血她還壓很大力，我斷手斷腳是要恐嚇什麼，我連1瓶飲料要拿起來丟都丟不出去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平日常妄想有人要加害於被告，故在包包內放置1把用口罩包裝的小水果刀防身，當日因拔針失血過多，告訴人又嘻皮笑臉、漫不經心地處理被告之失血情況，被告一時心急，才會對告訴人說「我有刀」，告訴人反譏「妳敢拿出來試試看，我就告妳」，被告才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但其用意應是在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另從告訴人事發後的臉書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經查：
（一）本案無爭議之事實經過：
　　　被告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路0號之中國附醫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告訴人前往急診室為被告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被告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告訴人便為被告拔針，拔針後被告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告訴人先用左手壓緊該處止血，此時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作為，遂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本案水果刀，告訴人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被告之左手，並伸出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果刀仍在被告右手中，告訴人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院內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被告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刀，並交付護理師辜惠玲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在案，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形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偵卷第17頁）、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偵卷第41—45頁）、告訴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透析護理師執業執照（偵卷第4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文正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偵卷第53—63頁、第85頁）、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07─208頁）附卷可參，以上事實並無疑問。
（二）關於被告以上所為是否構成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刑法第305條之犯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113年3月4日那天接到腎臟科醫師的醫囑說被告有透析的急症，她要立刻在急診室進行洗腎，我照被告指定的部位去上針，打下去後因為她的左手動了，那支針就插出去，當我發現時是立即把那支插出去的針拔掉，並用手進行加壓止血，幫她綁止血帶後，趕快幫她撕3M膠布，因為要幫她貼住傷口，安撫好她後，我就說「那我可以再打一次了嗎？」，她說「好」，我就再幫她打另外一針才能進行透析治療，過程中我們有些爭論，沒過多久被告就說「我不要洗了，我要收針」，我說「我幫妳收針」，我也跟腎臟科醫師報告被告今天只洗了2小時08分，那我收掉，結束治療，腎臟科醫師同意後我才能幫她把治療結束掉，我在結束拔針時，因為本來洗腎廔管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我們就要進行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我發現她動脈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幫我把貼得很醜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理她流血的問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道她貧血很嚴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妳都不用叫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關係，我先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妳到底要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幾次，妳要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壓止血的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為什麼要打我？」，被告就在包包裡翻一翻、翻一翻，然後刀子就拿出來了，她就是朝我的方向揮過來，那時她把刀拿出來揮的時候，外面好像包著口罩再加紙，但刀尖有露出來，很明顯讓人家知道那就是刀，所以她朝我揮過來的時候，我有下意識要躲，也因為我旁邊還有其他病人及同仁，我怕她傷害到其他人，所以我本來作勢要奪刀，但我沒有奪到刀，我只有拿到外面那一層，我奪到的是殼，所以我才下意識用另一隻手去抵著，不要讓她再揮過來，也不要讓她再去傷到其他人，我在奪刀時也順勢躲到她頭上，因為我也不想自己被砍到，我就喊說「病人拿刀，幫我叫警衛」，其他人才衝上來幫我把刀奪掉，被告這些行為會讓我感到害怕，我聽到她的有恃無恐，她覺得我沒有證據，她也覺得我做的不好，所以她才會有這個行為，帶來的恐懼就是，我在之後幫其他病人做治療，哪怕那個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是要動手打我，因為有些病人抓癢其實是要抓反方向的癢，而剛好那個方向就是我站著在操作機器的那邊，被告的那個動作之後，導致我不太敢跟病人講話，因為我怕我講錯話，或是講了什麼病人不理解，病人就又要動手打我，或是病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其他病人是要動手打我，這件事情之後，我連自己想要煮飯，我也不敢拿家裡的刀子，因為會一直夢到、想到那支刀子揮過來的畫面，因為刀子離我很近，而且她攻擊的部位是重點部位，是我的頭、頸部等語（見本院卷第211─217頁）。
　 2、其次，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當庭播放，勘驗結果詳如【附件】所示（見本院卷第207─208頁）。參照告訴人以上證詞，告訴人已明確表示被告掏出本案水果刀之行為會使其感到害怕，甚至導致告訴人後續與其他病患互動時均格外謹慎小心，而對照【附件】第㈢、㈣項勘驗結果所示，被告從包包掏出本案水果刀（即A物）後，告訴人身體隨即往右移動，且有伸出右手嘗試將本案水果刀奪下，可見告訴人當下確實有因被告掏刀之行為，而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辯護人雖舉出告訴人事發後之臉書貼文截圖，辯稱從該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查告訴人於113年3月5日在臉書上發布貼文表示：「...我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小心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來我受不了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妳試試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尖）揮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紙掉了...」（見本院卷第199頁）。該臉書貼文中，告訴人雖使用「開罵」一詞來形容其對被告所為之陳述，然該段文字僅是告訴人於案發後在回憶現場狀況所為之描述，告訴人是否心生畏懼，仍應以案發當時之客觀情境為斷，不能徒憑告訴人事後回憶時有使用「開罵」一詞，即回溯推論告訴人案發當下並無心生畏懼。
　 3、辯護人又辯稱，被告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用意應在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云云。惟查，依【附件】所示勘驗結果，告訴人當時並無任何攻擊、傷害被告之舉動，何來被告防身可言？依卷附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被告雖有極重度身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調症，然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能清楚理解並答覆本院提問，可見被告主觀上應已知悉掏出本案水果刀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然因被告不滿告訴人之醫療作為，被告仍執意為之，是被告有恐嚇告訴人之主觀犯意，足堪認定。
　 4、基上，被告所為構成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⑴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⑵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罪數：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之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斷。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之醫療作為，卻不以理性、和平之方式與告訴人溝通，竟任意掏出本案水果刀恐嚇告訴人，不僅嚴重妨害醫護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更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殊不可取；兼衡被告恐嚇之手段係以水果刀為之，犯罪情節較單純言詞恐嚇之情形嚴重；並考量被告所為造成告訴人心靈嚴重受創，有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員工關懷心理諮商輔導紀錄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7─133頁、第137─139頁）；而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其損失；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惟念及被告有極重度身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調症，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稽（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且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被告先前並無前案紀錄，素行尚可；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30頁）、被告犯罪當時所受之刺激、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就科刑範圍陳述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3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之本案水果刀，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茲審酌本案犯罪情節非輕，基於預防犯罪之考量，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掏出本案水果刀外，尚有以言詞對告訴人恐嚇稱：「你把我放血幾次，你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你」、「你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辯稱：我當時沒有對告訴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其證據無非係告訴人片面之指訴，並無其他積極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等語。經查：
（一）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30分上班，大概11時45分接到腎臟科值班醫師派遣我至急診室幫被告做洗腎醫療行為，被告是長期洗腎對象，且常常對我們謾罵，但我們皆順著她的意思，今天我幫被告進行洗腎醫療行為的時候，一開始也是順著她的意思，但她仍不滿意，且持續謾罵，後來被告說她不想洗腎了，我就立刻把血輸回她的身體，並幫她拔針，拔完針後，我用洗腎用的止血帶壓住她拔針的地方，她就說他本來舊的傷口要貼膠布，但我看她拔針的地方流血滿快的，所以就用手緊急壓住止血，然後她就一直罵我說「妳要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我就說「你敢做就試試看，我就告你」，她的右手就從她的包包拿出1把好像是用報紙包著的刀子，並說「妳以為我不敢捅妳嗎？」我看得到刀尖，我本來要把她的刀拿下來，報紙就掉下來，她就拿刀揮過來等語（見偵卷第31─3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在結束拔針時，因為本來洗腎廔管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我們就要進行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我發現她動脈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幫我把貼得很醜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理她流血的問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道她貧血很嚴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妳都不用叫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關係，我先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妳到底要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幾次，妳要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壓止血的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為什麼要打我？」，她就眼睛瞪很大地說「妳這個人怎麼那麼壞，妳就是要放我死，我告訴妳我有刀喔，小心我捅妳」，所以我才回她說「如果妳敢捅我的話，我就去告妳」，她刀子就拿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12─213頁）。姑且不論告訴人於警詢時及本院審理時，就被告所為之發言內容（粗體字部分），證述已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以上證述均僅為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被告均予否認，是若無其他客觀事證予以補強，不能逕採。
（三）法務部○○○○○○○○○職員李念庭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只剩下口罩的那位，我當時站在該處有目睹病患跟醫護發生衝突，我們一開始是坐在防火門旁的2張椅子戒護收容人，然後就有聽到護理師說有人拿刀，我們就站起來看，被告那晚其實一直都很躁動、很吵，被告有罵人，罵什麼我有點忘記了，但知道一整晚都是在罵人，罵的對象都是醫護人員，我聽到「有人拿刀」後，看到她們叫保全來，我沒有記憶有聽到被告對醫護人員罵什麼類似恐嚇的話，因為不會注意她在罵什麼，就是知道她有在罵等語（見本院卷第221─223頁）。另法務部○○○○○○○○○職員謝耀濱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露出額頭的那位，我當時有看到病患跟護理師有爭執，詳細衝突過程我不大記得，就是他們有一些爭執，我站在那邊戒護人犯時，因為有一段距離，時間又隔那麼久，沒有印象有無聽到被告跟醫護人員有什麼言語上的衝突或爭執，關於是否有聽到被告有對醫護人員講什麼恐嚇的話，因為有一段距離，沒有聽得很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24─226頁）。由此可知，證人李念庭、謝耀賓均未聽聞被告有對告訴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
（四）再者，【附件】所示勘驗結果並無聲音，因此無法聽聞被告當時對告訴人所為之發言。此外，告訴人雖於臉書上發文表示：「...我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小心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來我受不了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妳試試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尖）揮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紙掉了...」（見本院卷第199頁），然此為告訴人本人事發後之陳述，尚不足以作為告訴人證詞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有無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本院就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將與本院認定有罪之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至恒、謝宏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當庭播放偵卷第41頁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如下：
　㈠03：09：50：被告躺在病床上，告訴人站在病床邊，背對鏡頭，身體擋住被告臉部，被告腿部上方可見1個粉色包包。
　㈡03：09：55：被告突然伸出右手將粉紅包包往前拉，並以右手在粉紅包包內持續翻動。
　㈢03：10：03：被告從粉紅包包取出1樣物件（下稱A物）。
　㈣03：10：05：告訴人從被告手上取走該A物之包裝，身體往右移動，畫面中可見告訴人以左手持續按壓被告之左手，並以右手拿著該包裝（貌似紙類）在被告頭部上方懸空，以之指向被告右手處，此時A物疑似仍在被告右手中。
　㈤03：10：16：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甲女）前來病床旁，站在告訴人左側，在畫面中擋在被告臉部。
　㈥03：10：22：1名身著藍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乙女）、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頭髮為褐色，下稱丙女），前來圍在病床床尾。
　㈦03：10：29：甲女將A物從被告右手中取走，立即交給丙女，交付之瞬間可見A物似為刀類物品，丙女復將A物拿到畫面左側某處放置，此時有1名男性護理師及1名保全陸續圍過來床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薪菱


選任辯護人  吳中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173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薪菱犯醫療法第一零六條第三項之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水果刀壹把，沒收。
　　犯罪事實
一、王薪菱於民國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
    區○○路0號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急診
    室內進行血液透析，中國附醫護理師蘇閔頤前往急診室為王
    薪菱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王薪菱表
    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蘇閔貽便為王薪菱拔針，拔針後王
    薪菱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蘇閔貽先用左手壓緊該
    處止血，此時王薪菱因不滿蘇閔貽之醫療作為，竟基於以恐
    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
    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1把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
    水果刀（下稱本案水果刀），使蘇閔貽心生畏懼，致生危害
    於安全，蘇閔貽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王薪菱之左手，並伸出
    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果刀
    仍在王薪菱右手中，蘇閔貽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院內
    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王薪菱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刀，並
    交付護理師辜惠玲。
二、案經蘇閔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薪菱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從包
    包內掏出本案水果刀之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醫療法第106
    條第3項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蘇閔貽一直屌兒啷噹，我沒
    辦法才會說我有帶刀子，我用口罩的袋子裝裡面還有口罩夾
    住，洗腎是打2個洞而已，她給我打3個洞還放血，且洗腎轉
    彎回來流血她還壓很大力，我斷手斷腳是要恐嚇什麼，我連
    1瓶飲料要拿起來丟都丟不出去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
    ：被告平日常妄想有人要加害於被告，故在包包內放置1把
    用口罩包裝的小水果刀防身，當日因拔針失血過多，告訴人
    又嘻皮笑臉、漫不經心地處理被告之失血情況，被告一時心
    急，才會對告訴人說「我有刀」，告訴人反譏「妳敢拿出來
    試試看，我就告妳」，被告才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但
    其用意應是在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另從告訴人事發後的
    臉書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經查：
（一）本案無爭議之事實經過：
　　　被告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
      路0號之中國附醫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告訴人前往急
      診室為被告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
      被告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告訴人便為被告拔針，拔
      針後被告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告訴人先用左手
      壓緊該處止血，此時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作為，遂伸出右
      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本案水果
      刀，告訴人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被告之左手，並伸出右手
      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果刀仍
      在被告右手中，告訴人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院內護
      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被告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刀，並交
      付護理師辜惠玲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在案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形相符
      ，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偵卷第17頁）、現場監視器影像畫
      面截圖（偵卷第41—45頁）、告訴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透析護理師執業執照（偵卷第4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二分局文正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
      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偵卷第53—63頁、第85頁）、
      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0
      7─208頁）附卷可參，以上事實並無疑問。
（二）關於被告以上所為是否構成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刑法第
      305條之犯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113年3月4日那
      天接到腎臟科醫師的醫囑說被告有透析的急症，她要立刻
      在急診室進行洗腎，我照被告指定的部位去上針，打下去
      後因為她的左手動了，那支針就插出去，當我發現時是立
      即把那支插出去的針拔掉，並用手進行加壓止血，幫她綁
      止血帶後，趕快幫她撕3M膠布，因為要幫她貼住傷口，安
      撫好她後，我就說「那我可以再打一次了嗎？」，她說「
      好」，我就再幫她打另外一針才能進行透析治療，過程中
      我們有些爭論，沒過多久被告就說「我不要洗了，我要收
      針」，我說「我幫妳收針」，我也跟腎臟科醫師報告被告
      今天只洗了2小時08分，那我收掉，結束治療，腎臟科醫
      師同意後我才能幫她把治療結束掉，我在結束拔針時，因
      為本來洗腎廔管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
      ，我們就要進行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
      ，我發現她動脈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
      幫我把貼得很醜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
      理她流血的問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
      道她貧血很嚴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
      「妳都不用叫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
      有人可以幫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
      關係，我先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
      「妳到底要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
      幾次，妳要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
      壓止血的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
      妳兇什麼兇，妳為什麼要打我？」，被告就在包包裡翻一
      翻、翻一翻，然後刀子就拿出來了，她就是朝我的方向揮
      過來，那時她把刀拿出來揮的時候，外面好像包著口罩再
      加紙，但刀尖有露出來，很明顯讓人家知道那就是刀，所
      以她朝我揮過來的時候，我有下意識要躲，也因為我旁邊
      還有其他病人及同仁，我怕她傷害到其他人，所以我本來
      作勢要奪刀，但我沒有奪到刀，我只有拿到外面那一層，
      我奪到的是殼，所以我才下意識用另一隻手去抵著，不要
      讓她再揮過來，也不要讓她再去傷到其他人，我在奪刀時
      也順勢躲到她頭上，因為我也不想自己被砍到，我就喊說
      「病人拿刀，幫我叫警衛」，其他人才衝上來幫我把刀奪
      掉，被告這些行為會讓我感到害怕，我聽到她的有恃無恐
      ，她覺得我沒有證據，她也覺得我做的不好，所以她才會
      有這個行為，帶來的恐懼就是，我在之後幫其他病人做治
      療，哪怕那個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是要動手
      打我，因為有些病人抓癢其實是要抓反方向的癢，而剛好
      那個方向就是我站著在操作機器的那邊，被告的那個動作
      之後，導致我不太敢跟病人講話，因為我怕我講錯話，或
      是講了什麼病人不理解，病人就又要動手打我，或是病人
      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其他病人是要動手打我，
      這件事情之後，我連自己想要煮飯，我也不敢拿家裡的刀
      子，因為會一直夢到、想到那支刀子揮過來的畫面，因為
      刀子離我很近，而且她攻擊的部位是重點部位，是我的頭
      、頸部等語（見本院卷第211─217頁）。
　 2、其次，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當庭播放，勘驗結
      果詳如【附件】所示（見本院卷第207─208頁）。參照告
      訴人以上證詞，告訴人已明確表示被告掏出本案水果刀之
      行為會使其感到害怕，甚至導致告訴人後續與其他病患互
      動時均格外謹慎小心，而對照【附件】第㈢、㈣項勘驗結果
      所示，被告從包包掏出本案水果刀（即A物）後，告訴人
      身體隨即往右移動，且有伸出右手嘗試將本案水果刀奪下
      ，可見告訴人當下確實有因被告掏刀之行為，而心生畏懼
      ，致生危害於安全。辯護人雖舉出告訴人事發後之臉書貼
      文截圖，辯稱從該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查
      告訴人於113年3月5日在臉書上發布貼文表示：「...我就
      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
      ！』『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小心我拿刀
      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來我受不了直接開
      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妳試試看！我就告
      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尖）揮舞『妳以為我
      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紙掉了...」（見本
      院卷第199頁）。該臉書貼文中，告訴人雖使用「開罵」
      一詞來形容其對被告所為之陳述，然該段文字僅是告訴人
      於案發後在回憶現場狀況所為之描述，告訴人是否心生畏
      懼，仍應以案發當時之客觀情境為斷，不能徒憑告訴人事
      後回憶時有使用「開罵」一詞，即回溯推論告訴人案發當
      下並無心生畏懼。
　 3、辯護人又辯稱，被告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用意應在
      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云云。惟查，依【附件】所示勘驗
      結果，告訴人當時並無任何攻擊、傷害被告之舉動，何來
      被告防身可言？依卷附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
      書（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被告雖有極重度身
      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調症，然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均能清楚理解並答覆本院提問，可見被告主觀上應已知
      悉掏出本案水果刀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然因被告不滿告
      訴人之醫療作為，被告仍執意為之，是被告有恐嚇告訴人
      之主觀犯意，足堪認定。
　 4、基上，被告所為構成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⑴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以恐嚇方法
      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⑵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
      安全罪。
（二）罪數：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
      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之以恐嚇
      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斷。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之醫療作為，卻不以理性、和
      平之方式與告訴人溝通，竟任意掏出本案水果刀恐嚇告訴
      人，不僅嚴重妨害醫護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更使告訴人心
      生畏懼，所為殊不可取；兼衡被告恐嚇之手段係以水果刀
      為之，犯罪情節較單純言詞恐嚇之情形嚴重；並考量被告
      所為造成告訴人心靈嚴重受創，有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
      收據、員工關懷心理諮商輔導紀錄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第117─133頁、第137─139頁）；而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
      達成和解，賠償其損失；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
      不佳；惟念及被告有極重度身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
      調症，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卷
      可稽（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且依卷附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被告先前並無前案紀錄，素
      行尚可；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家庭經濟狀
      況（見本院卷第230頁）、被告犯罪當時所受之刺激、告
      訴人及告訴代理人就科刑範圍陳述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3
      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之本案水果刀，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茲審酌本案
      犯罪情節非輕，基於預防犯罪之考量，爰依刑法第38條第
      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掏出本案水果刀外，尚有以言詞對告訴人
    恐嚇稱：「你把我放血幾次，你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
    捅你」、「你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
    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
    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
    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
    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
    有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辯稱：我當時沒有對告訴
    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
    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
    稱：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其證據無非係告
    訴人片面之指訴，並無其他積極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等語。
    經查：
（一）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
      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
      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
      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
      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
      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
      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
      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30分上
      班，大概11時45分接到腎臟科值班醫師派遣我至急診室幫
      被告做洗腎醫療行為，被告是長期洗腎對象，且常常對我
      們謾罵，但我們皆順著她的意思，今天我幫被告進行洗腎
      醫療行為的時候，一開始也是順著她的意思，但她仍不滿
      意，且持續謾罵，後來被告說她不想洗腎了，我就立刻把
      血輸回她的身體，並幫她拔針，拔完針後，我用洗腎用的
      止血帶壓住她拔針的地方，她就說他本來舊的傷口要貼膠
      布，但我看她拔針的地方流血滿快的，所以就用手緊急壓
      住止血，然後她就一直罵我說「妳要把我放血幾次，妳這
      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我就說「你敢做就試試
      看，我就告你」，她的右手就從她的包包拿出1把好像是
      用報紙包著的刀子，並說「妳以為我不敢捅妳嗎？」我看
      得到刀尖，我本來要把她的刀拿下來，報紙就掉下來，她
      就拿刀揮過來等語（見偵卷第31─33頁），復於本院審理
      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在結束拔針時，因為本來洗腎廔管
      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我們就要進行
      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我發現她動脈
      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幫我把貼得很醜
      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理她流血的問題
      ，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道她貧血很嚴重
      ，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妳都不用叫人
      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
      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關係，我先幫妳
      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妳到底要放血
      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幾次，妳要害死
      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壓止血的手，我
      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
      為什麼要打我？」，她就眼睛瞪很大地說「妳這個人怎麼
      那麼壞，妳就是要放我死，我告訴妳我有刀喔，小心我捅
      妳」，所以我才回她說「如果妳敢捅我的話，我就去告妳
      」，她刀子就拿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12─213頁）。姑
      且不論告訴人於警詢時及本院審理時，就被告所為之發言
      內容（粗體字部分），證述已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以上證
      述均僅為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被告均予否認，是若無其他
      客觀事證予以補強，不能逕採。
（三）法務部○○○○○○○○○職員李念庭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
      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醫，偵卷
      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只剩下口罩的
      那位，我當時站在該處有目睹病患跟醫護發生衝突，我們
      一開始是坐在防火門旁的2張椅子戒護收容人，然後就有
      聽到護理師說有人拿刀，我們就站起來看，被告那晚其實
      一直都很躁動、很吵，被告有罵人，罵什麼我有點忘記了
      ，但知道一整晚都是在罵人，罵的對象都是醫護人員，我
      聽到「有人拿刀」後，看到她們叫保全來，我沒有記憶有
      聽到被告對醫護人員罵什麼類似恐嚇的話，因為不會注意
      她在罵什麼，就是知道她有在罵等語（見本院卷第221─22
      3頁）。另法務部○○○○○○○○○職員謝耀濱於本院審理時到庭
      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
      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露出
      額頭的那位，我當時有看到病患跟護理師有爭執，詳細衝
      突過程我不大記得，就是他們有一些爭執，我站在那邊戒
      護人犯時，因為有一段距離，時間又隔那麼久，沒有印象
      有無聽到被告跟醫護人員有什麼言語上的衝突或爭執，關
      於是否有聽到被告有對醫護人員講什麼恐嚇的話，因為有
      一段距離，沒有聽得很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24─226頁
      ）。由此可知，證人李念庭、謝耀賓均未聽聞被告有對告
      訴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
      拿刀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
（四）再者，【附件】所示勘驗結果並無聲音，因此無法聽聞被
      告當時對告訴人所為之發言。此外，告訴人雖於臉書上發
      文表示：「...我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
      ！妳這個惡毒的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
      ！！』『小心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
      來我受不了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
      妳試試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
      尖）揮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
      紙掉了...」（見本院卷第199頁），然此為告訴人本人事
      發後之陳述，尚不足以作為告訴人證詞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有無
    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
    信心證，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
    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本院就此部分本應為無
    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將與本院認定
    有罪之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至恒、謝宏偉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當庭播放偵卷第41頁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如下： 　㈠03：09：50：被告躺在病床上，告訴人站在病床邊，背對鏡頭，身體擋住被告臉部，被告腿部上方可見1個粉色包包。 　㈡03：09：55：被告突然伸出右手將粉紅包包往前拉，並以右手在粉紅包包內持續翻動。 　㈢03：10：03：被告從粉紅包包取出1樣物件（下稱A物）。 　㈣03：10：05：告訴人從被告手上取走該A物之包裝，身體往右移動，畫面中可見告訴人以左手持續按壓被告之左手，並以右手拿著該包裝（貌似紙類）在被告頭部上方懸空，以之指向被告右手處，此時A物疑似仍在被告右手中。 　㈤03：10：16：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甲女）前來病床旁，站在告訴人左側，在畫面中擋在被告臉部。 　㈥03：10：22：1名身著藍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乙女）、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頭髮為褐色，下稱丙女），前來圍在病床床尾。 　㈦03：10：29：甲女將A物從被告右手中取走，立即交給丙女，交付之瞬間可見A物似為刀類物品，丙女復將A物拿到畫面左側某處放置，此時有1名男性護理師及1名保全陸續圍過來床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薪菱




選任辯護人  吳中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3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薪菱犯醫療法第一零六條第三項之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水果刀壹把，沒收。
　　犯罪事實
一、王薪菱於民國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路0號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中國附醫護理師蘇閔頤前往急診室為王薪菱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王薪菱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蘇閔貽便為王薪菱拔針，拔針後王薪菱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蘇閔貽先用左手壓緊該處止血，此時王薪菱因不滿蘇閔貽之醫療作為，竟基於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1把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水果刀（下稱本案水果刀），使蘇閔貽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蘇閔貽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王薪菱之左手，並伸出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果刀仍在王薪菱右手中，蘇閔貽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院內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王薪菱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刀，並交付護理師辜惠玲。
二、案經蘇閔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薪菱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從包包內掏出本案水果刀之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蘇閔貽一直屌兒啷噹，我沒辦法才會說我有帶刀子，我用口罩的袋子裝裡面還有口罩夾住，洗腎是打2個洞而已，她給我打3個洞還放血，且洗腎轉彎回來流血她還壓很大力，我斷手斷腳是要恐嚇什麼，我連1瓶飲料要拿起來丟都丟不出去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平日常妄想有人要加害於被告，故在包包內放置1把用口罩包裝的小水果刀防身，當日因拔針失血過多，告訴人又嘻皮笑臉、漫不經心地處理被告之失血情況，被告一時心急，才會對告訴人說「我有刀」，告訴人反譏「妳敢拿出來試試看，我就告妳」，被告才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但其用意應是在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另從告訴人事發後的臉書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經查：
（一）本案無爭議之事實經過：
　　　被告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路0號之中國附醫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告訴人前往急診室為被告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被告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告訴人便為被告拔針，拔針後被告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告訴人先用左手壓緊該處止血，此時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作為，遂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本案水果刀，告訴人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被告之左手，並伸出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果刀仍在被告右手中，告訴人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院內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被告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刀，並交付護理師辜惠玲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在案，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形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偵卷第17頁）、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偵卷第41—45頁）、告訴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透析護理師執業執照（偵卷第4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文正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偵卷第53—63頁、第85頁）、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07─208頁）附卷可參，以上事實並無疑問。
（二）關於被告以上所為是否構成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刑法第305條之犯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113年3月4日那天接到腎臟科醫師的醫囑說被告有透析的急症，她要立刻在急診室進行洗腎，我照被告指定的部位去上針，打下去後因為她的左手動了，那支針就插出去，當我發現時是立即把那支插出去的針拔掉，並用手進行加壓止血，幫她綁止血帶後，趕快幫她撕3M膠布，因為要幫她貼住傷口，安撫好她後，我就說「那我可以再打一次了嗎？」，她說「好」，我就再幫她打另外一針才能進行透析治療，過程中我們有些爭論，沒過多久被告就說「我不要洗了，我要收針」，我說「我幫妳收針」，我也跟腎臟科醫師報告被告今天只洗了2小時08分，那我收掉，結束治療，腎臟科醫師同意後我才能幫她把治療結束掉，我在結束拔針時，因為本來洗腎廔管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我們就要進行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我發現她動脈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幫我把貼得很醜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理她流血的問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道她貧血很嚴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妳都不用叫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關係，我先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妳到底要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幾次，妳要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壓止血的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為什麼要打我？」，被告就在包包裡翻一翻、翻一翻，然後刀子就拿出來了，她就是朝我的方向揮過來，那時她把刀拿出來揮的時候，外面好像包著口罩再加紙，但刀尖有露出來，很明顯讓人家知道那就是刀，所以她朝我揮過來的時候，我有下意識要躲，也因為我旁邊還有其他病人及同仁，我怕她傷害到其他人，所以我本來作勢要奪刀，但我沒有奪到刀，我只有拿到外面那一層，我奪到的是殼，所以我才下意識用另一隻手去抵著，不要讓她再揮過來，也不要讓她再去傷到其他人，我在奪刀時也順勢躲到她頭上，因為我也不想自己被砍到，我就喊說「病人拿刀，幫我叫警衛」，其他人才衝上來幫我把刀奪掉，被告這些行為會讓我感到害怕，我聽到她的有恃無恐，她覺得我沒有證據，她也覺得我做的不好，所以她才會有這個行為，帶來的恐懼就是，我在之後幫其他病人做治療，哪怕那個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是要動手打我，因為有些病人抓癢其實是要抓反方向的癢，而剛好那個方向就是我站著在操作機器的那邊，被告的那個動作之後，導致我不太敢跟病人講話，因為我怕我講錯話，或是講了什麼病人不理解，病人就又要動手打我，或是病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其他病人是要動手打我，這件事情之後，我連自己想要煮飯，我也不敢拿家裡的刀子，因為會一直夢到、想到那支刀子揮過來的畫面，因為刀子離我很近，而且她攻擊的部位是重點部位，是我的頭、頸部等語（見本院卷第211─217頁）。
　 2、其次，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當庭播放，勘驗結果詳如【附件】所示（見本院卷第207─208頁）。參照告訴人以上證詞，告訴人已明確表示被告掏出本案水果刀之行為會使其感到害怕，甚至導致告訴人後續與其他病患互動時均格外謹慎小心，而對照【附件】第㈢、㈣項勘驗結果所示，被告從包包掏出本案水果刀（即A物）後，告訴人身體隨即往右移動，且有伸出右手嘗試將本案水果刀奪下，可見告訴人當下確實有因被告掏刀之行為，而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辯護人雖舉出告訴人事發後之臉書貼文截圖，辯稱從該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查告訴人於113年3月5日在臉書上發布貼文表示：「...我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小心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來我受不了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妳試試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尖）揮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紙掉了...」（見本院卷第199頁）。該臉書貼文中，告訴人雖使用「開罵」一詞來形容其對被告所為之陳述，然該段文字僅是告訴人於案發後在回憶現場狀況所為之描述，告訴人是否心生畏懼，仍應以案發當時之客觀情境為斷，不能徒憑告訴人事後回憶時有使用「開罵」一詞，即回溯推論告訴人案發當下並無心生畏懼。
　 3、辯護人又辯稱，被告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用意應在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云云。惟查，依【附件】所示勘驗結果，告訴人當時並無任何攻擊、傷害被告之舉動，何來被告防身可言？依卷附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被告雖有極重度身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調症，然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能清楚理解並答覆本院提問，可見被告主觀上應已知悉掏出本案水果刀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然因被告不滿告訴人之醫療作為，被告仍執意為之，是被告有恐嚇告訴人之主觀犯意，足堪認定。
　 4、基上，被告所為構成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⑴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⑵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罪數：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之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斷。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之醫療作為，卻不以理性、和平之方式與告訴人溝通，竟任意掏出本案水果刀恐嚇告訴人，不僅嚴重妨害醫護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更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殊不可取；兼衡被告恐嚇之手段係以水果刀為之，犯罪情節較單純言詞恐嚇之情形嚴重；並考量被告所為造成告訴人心靈嚴重受創，有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員工關懷心理諮商輔導紀錄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7─133頁、第137─139頁）；而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其損失；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惟念及被告有極重度身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調症，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稽（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且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被告先前並無前案紀錄，素行尚可；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30頁）、被告犯罪當時所受之刺激、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就科刑範圍陳述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3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之本案水果刀，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茲審酌本案犯罪情節非輕，基於預防犯罪之考量，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掏出本案水果刀外，尚有以言詞對告訴人恐嚇稱：「你把我放血幾次，你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你」、「你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辯稱：我當時沒有對告訴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其證據無非係告訴人片面之指訴，並無其他積極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等語。經查：
（一）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30分上班，大概11時45分接到腎臟科值班醫師派遣我至急診室幫被告做洗腎醫療行為，被告是長期洗腎對象，且常常對我們謾罵，但我們皆順著她的意思，今天我幫被告進行洗腎醫療行為的時候，一開始也是順著她的意思，但她仍不滿意，且持續謾罵，後來被告說她不想洗腎了，我就立刻把血輸回她的身體，並幫她拔針，拔完針後，我用洗腎用的止血帶壓住她拔針的地方，她就說他本來舊的傷口要貼膠布，但我看她拔針的地方流血滿快的，所以就用手緊急壓住止血，然後她就一直罵我說「妳要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我就說「你敢做就試試看，我就告你」，她的右手就從她的包包拿出1把好像是用報紙包著的刀子，並說「妳以為我不敢捅妳嗎？」我看得到刀尖，我本來要把她的刀拿下來，報紙就掉下來，她就拿刀揮過來等語（見偵卷第31─3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在結束拔針時，因為本來洗腎廔管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我們就要進行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我發現她動脈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幫我把貼得很醜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理她流血的問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道她貧血很嚴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妳都不用叫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關係，我先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妳到底要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幾次，妳要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壓止血的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為什麼要打我？」，她就眼睛瞪很大地說「妳這個人怎麼那麼壞，妳就是要放我死，我告訴妳我有刀喔，小心我捅妳」，所以我才回她說「如果妳敢捅我的話，我就去告妳」，她刀子就拿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12─213頁）。姑且不論告訴人於警詢時及本院審理時，就被告所為之發言內容（粗體字部分），證述已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以上證述均僅為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被告均予否認，是若無其他客觀事證予以補強，不能逕採。
（三）法務部○○○○○○○○○職員李念庭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只剩下口罩的那位，我當時站在該處有目睹病患跟醫護發生衝突，我們一開始是坐在防火門旁的2張椅子戒護收容人，然後就有聽到護理師說有人拿刀，我們就站起來看，被告那晚其實一直都很躁動、很吵，被告有罵人，罵什麼我有點忘記了，但知道一整晚都是在罵人，罵的對象都是醫護人員，我聽到「有人拿刀」後，看到她們叫保全來，我沒有記憶有聽到被告對醫護人員罵什麼類似恐嚇的話，因為不會注意她在罵什麼，就是知道她有在罵等語（見本院卷第221─223頁）。另法務部○○○○○○○○○職員謝耀濱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露出額頭的那位，我當時有看到病患跟護理師有爭執，詳細衝突過程我不大記得，就是他們有一些爭執，我站在那邊戒護人犯時，因為有一段距離，時間又隔那麼久，沒有印象有無聽到被告跟醫護人員有什麼言語上的衝突或爭執，關於是否有聽到被告有對醫護人員講什麼恐嚇的話，因為有一段距離，沒有聽得很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24─226頁）。由此可知，證人李念庭、謝耀賓均未聽聞被告有對告訴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
（四）再者，【附件】所示勘驗結果並無聲音，因此無法聽聞被告當時對告訴人所為之發言。此外，告訴人雖於臉書上發文表示：「...我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小心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來我受不了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妳試試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尖）揮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紙掉了...」（見本院卷第199頁），然此為告訴人本人事發後之陳述，尚不足以作為告訴人證詞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有無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本院就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將與本院認定有罪之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至恒、謝宏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當庭播放偵卷第41頁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如下：
　㈠03：09：50：被告躺在病床上，告訴人站在病床邊，背對鏡頭，身體擋住被告臉部，被告腿部上方可見1個粉色包包。
　㈡03：09：55：被告突然伸出右手將粉紅包包往前拉，並以右手在粉紅包包內持續翻動。
　㈢03：10：03：被告從粉紅包包取出1樣物件（下稱A物）。
　㈣03：10：05：告訴人從被告手上取走該A物之包裝，身體往右移動，畫面中可見告訴人以左手持續按壓被告之左手，並以右手拿著該包裝（貌似紙類）在被告頭部上方懸空，以之指向被告右手處，此時A物疑似仍在被告右手中。
　㈤03：10：16：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甲女）前來病床旁，站在告訴人左側，在畫面中擋在被告臉部。
　㈥03：10：22：1名身著藍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乙女）、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頭髮為褐色，下稱丙女），前來圍在病床床尾。
　㈦03：10：29：甲女將A物從被告右手中取走，立即交給丙女，交付之瞬間可見A物似為刀類物品，丙女復將A物拿到畫面左側某處放置，此時有1名男性護理師及1名保全陸續圍過來床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0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薪菱


選任辯護人  吳中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3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薪菱犯醫療法第一零六條第三項之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水果刀壹把，沒收。
　　犯罪事實
一、王薪菱於民國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路0號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中國附醫護理師蘇閔頤前往急診室為王薪菱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王薪菱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蘇閔貽便為王薪菱拔針，拔針後王薪菱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蘇閔貽先用左手壓緊該處止血，此時王薪菱因不滿蘇閔貽之醫療作為，竟基於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1把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水果刀（下稱本案水果刀），使蘇閔貽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蘇閔貽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王薪菱之左手，並伸出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果刀仍在王薪菱右手中，蘇閔貽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院內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王薪菱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刀，並交付護理師辜惠玲。
二、案經蘇閔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薪菱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從包包內掏出本案水果刀之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蘇閔貽一直屌兒啷噹，我沒辦法才會說我有帶刀子，我用口罩的袋子裝裡面還有口罩夾住，洗腎是打2個洞而已，她給我打3個洞還放血，且洗腎轉彎回來流血她還壓很大力，我斷手斷腳是要恐嚇什麼，我連1瓶飲料要拿起來丟都丟不出去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平日常妄想有人要加害於被告，故在包包內放置1把用口罩包裝的小水果刀防身，當日因拔針失血過多，告訴人又嘻皮笑臉、漫不經心地處理被告之失血情況，被告一時心急，才會對告訴人說「我有刀」，告訴人反譏「妳敢拿出來試試看，我就告妳」，被告才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但其用意應是在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另從告訴人事發後的臉書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經查：
（一）本案無爭議之事實經過：
　　　被告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45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路0號之中國附醫急診室內進行血液透析，告訴人前往急診室為被告從事血液透析之醫療行為，翌日凌晨3時許，被告表示不願繼續為透析醫療，告訴人便為被告拔針，拔針後被告左手打針處有快速流血之情形，告訴人先用左手壓緊該處止血，此時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作為，遂伸出右手從腿上包包內掏出以包裝紙包裝而露出刀尖之本案水果刀，告訴人旋即以左手持續緊壓被告之左手，並伸出右手嘗試搶下本案水果刀，然僅搶下包裝紙，致本案水果刀仍在被告右手中，告訴人立即往右閃避並大聲呼喊，院內護理師涂晏菱遂上前搶下被告右手所持之本案水果刀，並交付護理師辜惠玲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在案，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形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偵卷第17頁）、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偵卷第41—45頁）、告訴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透析護理師執業執照（偵卷第4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文正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偵卷第53—63頁、第85頁）、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07─208頁）附卷可參，以上事實並無疑問。
（二）關於被告以上所為是否構成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刑法第305條之犯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113年3月4日那天接到腎臟科醫師的醫囑說被告有透析的急症，她要立刻在急診室進行洗腎，我照被告指定的部位去上針，打下去後因為她的左手動了，那支針就插出去，當我發現時是立即把那支插出去的針拔掉，並用手進行加壓止血，幫她綁止血帶後，趕快幫她撕3M膠布，因為要幫她貼住傷口，安撫好她後，我就說「那我可以再打一次了嗎？」，她說「好」，我就再幫她打另外一針才能進行透析治療，過程中我們有些爭論，沒過多久被告就說「我不要洗了，我要收針」，我說「我幫妳收針」，我也跟腎臟科醫師報告被告今天只洗了2小時08分，那我收掉，結束治療，腎臟科醫師同意後我才能幫她把治療結束掉，我在結束拔針時，因為本來洗腎廔管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我們就要進行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我發現她動脈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幫我把貼得很醜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理她流血的問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道她貧血很嚴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妳都不用叫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關係，我先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妳到底要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幾次，妳要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壓止血的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為什麼要打我？」，被告就在包包裡翻一翻、翻一翻，然後刀子就拿出來了，她就是朝我的方向揮過來，那時她把刀拿出來揮的時候，外面好像包著口罩再加紙，但刀尖有露出來，很明顯讓人家知道那就是刀，所以她朝我揮過來的時候，我有下意識要躲，也因為我旁邊還有其他病人及同仁，我怕她傷害到其他人，所以我本來作勢要奪刀，但我沒有奪到刀，我只有拿到外面那一層，我奪到的是殼，所以我才下意識用另一隻手去抵著，不要讓她再揮過來，也不要讓她再去傷到其他人，我在奪刀時也順勢躲到她頭上，因為我也不想自己被砍到，我就喊說「病人拿刀，幫我叫警衛」，其他人才衝上來幫我把刀奪掉，被告這些行為會讓我感到害怕，我聽到她的有恃無恐，她覺得我沒有證據，她也覺得我做的不好，所以她才會有這個行為，帶來的恐懼就是，我在之後幫其他病人做治療，哪怕那個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是要動手打我，因為有些病人抓癢其實是要抓反方向的癢，而剛好那個方向就是我站著在操作機器的那邊，被告的那個動作之後，導致我不太敢跟病人講話，因為我怕我講錯話，或是講了什麼病人不理解，病人就又要動手打我，或是病人只是手舉起來要抓癢，我都覺得其他病人是要動手打我，這件事情之後，我連自己想要煮飯，我也不敢拿家裡的刀子，因為會一直夢到、想到那支刀子揮過來的畫面，因為刀子離我很近，而且她攻擊的部位是重點部位，是我的頭、頸部等語（見本院卷第211─217頁）。
　 2、其次，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當庭播放，勘驗結果詳如【附件】所示（見本院卷第207─208頁）。參照告訴人以上證詞，告訴人已明確表示被告掏出本案水果刀之行為會使其感到害怕，甚至導致告訴人後續與其他病患互動時均格外謹慎小心，而對照【附件】第㈢、㈣項勘驗結果所示，被告從包包掏出本案水果刀（即A物）後，告訴人身體隨即往右移動，且有伸出右手嘗試將本案水果刀奪下，可見告訴人當下確實有因被告掏刀之行為，而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辯護人雖舉出告訴人事發後之臉書貼文截圖，辯稱從該貼文可知告訴人並未心生畏懼云云。查告訴人於113年3月5日在臉書上發布貼文表示：「...我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小心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來我受不了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妳試試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尖）揮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紙掉了...」（見本院卷第199頁）。該臉書貼文中，告訴人雖使用「開罵」一詞來形容其對被告所為之陳述，然該段文字僅是告訴人於案發後在回憶現場狀況所為之描述，告訴人是否心生畏懼，仍應以案發當時之客觀情境為斷，不能徒憑告訴人事後回憶時有使用「開罵」一詞，即回溯推論告訴人案發當下並無心生畏懼。
　 3、辯護人又辯稱，被告從包包內取出本案水果刀，用意應在防身，而非恐嚇告訴人云云。惟查，依【附件】所示勘驗結果，告訴人當時並無任何攻擊、傷害被告之舉動，何來被告防身可言？依卷附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被告雖有極重度身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調症，然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能清楚理解並答覆本院提問，可見被告主觀上應已知悉掏出本案水果刀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然因被告不滿告訴人之醫療作為，被告仍執意為之，是被告有恐嚇告訴人之主觀犯意，足堪認定。
　 4、基上，被告所為構成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⑴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⑵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罪數：
　　　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之以恐嚇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斷。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之醫療作為，卻不以理性、和平之方式與告訴人溝通，竟任意掏出本案水果刀恐嚇告訴人，不僅嚴重妨害醫護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更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殊不可取；兼衡被告恐嚇之手段係以水果刀為之，犯罪情節較單純言詞恐嚇之情形嚴重；並考量被告所為造成告訴人心靈嚴重受創，有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員工關懷心理諮商輔導紀錄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7─133頁、第137─139頁）；而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其損失；又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惟念及被告有極重度身心障礙、罹有幻想型思覺失調症，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卷可稽（見偵卷第73頁、本院卷第63頁）；且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被告先前並無前案紀錄，素行尚可；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30頁）、被告犯罪當時所受之刺激、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就科刑範圍陳述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3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之本案水果刀，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茲審酌本案犯罪情節非輕，基於預防犯罪之考量，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掏出本案水果刀外，尚有以言詞對告訴人恐嚇稱：「你把我放血幾次，你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你」、「你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辯稱：我當時沒有對告訴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公訴意旨認被告有上開言詞恐嚇行為，其證據無非係告訴人片面之指訴，並無其他積極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等語。經查：
（一）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晚間11時30分上班，大概11時45分接到腎臟科值班醫師派遣我至急診室幫被告做洗腎醫療行為，被告是長期洗腎對象，且常常對我們謾罵，但我們皆順著她的意思，今天我幫被告進行洗腎醫療行為的時候，一開始也是順著她的意思，但她仍不滿意，且持續謾罵，後來被告說她不想洗腎了，我就立刻把血輸回她的身體，並幫她拔針，拔完針後，我用洗腎用的止血帶壓住她拔針的地方，她就說他本來舊的傷口要貼膠布，但我看她拔針的地方流血滿快的，所以就用手緊急壓住止血，然後她就一直罵我說「妳要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我就說「你敢做就試試看，我就告你」，她的右手就從她的包包拿出1把好像是用報紙包著的刀子，並說「妳以為我不敢捅妳嗎？」我看得到刀尖，我本來要把她的刀拿下來，報紙就掉下來，她就拿刀揮過來等語（見偵卷第31─3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在結束拔針時，因為本來洗腎廔管的血流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止血止好的話，我們就要進行手動加壓止血，我幫她把兩支針都移除後，我發現她動脈那支針又在瘋狂流血，她卻告訴我「妳先幫我把貼得很醜的傷口先貼漂亮一點」，我當然是先去處理她流血的問題，因為那個血流得非常快速，而且我也知道她貧血很嚴重，所以我就先用手幫她加壓止血，她就說「妳都不用叫人來嗎？」，所以我那時回頭是想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但因為當時急救室同仁都很忙，我說「沒關係，我先幫妳加壓止血，我先壓著，好不好？」，她說「妳到底要放血放幾次，妳這個女人真的很壞，到底要放幾次，妳要害死我是不是？」，她甚至動手打我正在幫她壓止血的手，我因為被她打就說「我已經在幫妳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為什麼要打我？」，她就眼睛瞪很大地說「妳這個人怎麼那麼壞，妳就是要放我死，我告訴妳我有刀喔，小心我捅妳」，所以我才回她說「如果妳敢捅我的話，我就去告妳」，她刀子就拿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12─213頁）。姑且不論告訴人於警詢時及本院審理時，就被告所為之發言內容（粗體字部分），證述已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以上證述均僅為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被告均予否認，是若無其他客觀事證予以補強，不能逕採。
（三）法務部○○○○○○○○○職員李念庭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只剩下口罩的那位，我當時站在該處有目睹病患跟醫護發生衝突，我們一開始是坐在防火門旁的2張椅子戒護收容人，然後就有聽到護理師說有人拿刀，我們就站起來看，被告那晚其實一直都很躁動、很吵，被告有罵人，罵什麼我有點忘記了，但知道一整晚都是在罵人，罵的對象都是醫護人員，我聽到「有人拿刀」後，看到她們叫保全來，我沒有記憶有聽到被告對醫護人員罵什麼類似恐嚇的話，因為不會注意她在罵什麼，就是知道她有在罵等語（見本院卷第221─223頁）。另法務部○○○○○○○○○職員謝耀濱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3年3月4日有因執行戒護就醫而前往中國附醫，偵卷第45頁編號5監視器影像截圖中，我是左方露出額頭的那位，我當時有看到病患跟護理師有爭執，詳細衝突過程我不大記得，就是他們有一些爭執，我站在那邊戒護人犯時，因為有一段距離，時間又隔那麼久，沒有印象有無聽到被告跟醫護人員有什麼言語上的衝突或爭執，關於是否有聽到被告有對醫護人員講什麼恐嚇的話，因為有一段距離，沒有聽得很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24─226頁）。由此可知，證人李念庭、謝耀賓均未聽聞被告有對告訴人表示：「妳把我放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小心我拿刀捅妳」、「妳以為我不敢捅你嗎」。
（四）再者，【附件】所示勘驗結果並無聲音，因此無法聽聞被告當時對告訴人所為之發言。此外，告訴人雖於臉書上發文表示：「...我就繼續被罵，她罵『妳到底要放我血幾次！妳這個惡毒的人！』『貼起來啦！幹們麼！妳的手在幹嘛！！』『小心我拿刀捅妳喔！』我一開始跟她好說歹說，後來我受不了直接開罵『我在止血了！妳兇什麼兇！』『妳敢妳試試看！我就告妳！』她就從包裡拿出包著紙（露出刀尖）揮舞『妳以為我不敢桶妳啊！！』本來要奪刀，反而讓紙掉了...」（見本院卷第199頁），然此為告訴人本人事發後之陳述，尚不足以作為告訴人證詞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有無公訴意旨所稱之言詞恐嚇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本院就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將與本院認定有罪之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至恒、謝宏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當庭播放偵卷第41頁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如下： 　㈠03：09：50：被告躺在病床上，告訴人站在病床邊，背對鏡頭，身體擋住被告臉部，被告腿部上方可見1個粉色包包。 　㈡03：09：55：被告突然伸出右手將粉紅包包往前拉，並以右手在粉紅包包內持續翻動。 　㈢03：10：03：被告從粉紅包包取出1樣物件（下稱A物）。 　㈣03：10：05：告訴人從被告手上取走該A物之包裝，身體往右移動，畫面中可見告訴人以左手持續按壓被告之左手，並以右手拿著該包裝（貌似紙類）在被告頭部上方懸空，以之指向被告右手處，此時A物疑似仍在被告右手中。 　㈤03：10：16：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甲女）前來病床旁，站在告訴人左側，在畫面中擋在被告臉部。 　㈥03：10：22：1名身著藍色制服之護理師（下稱乙女）、1名身著綠色制服之護理師（頭髮為褐色，下稱丙女），前來圍在病床床尾。 　㈦03：10：29：甲女將A物從被告右手中取走，立即交給丙女，交付之瞬間可見A物似為刀類物品，丙女復將A物拿到畫面左側某處放置，此時有1名男性護理師及1名保全陸續圍過來床邊。 



